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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2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

生产量

３４７８ １３９６０ ３４．５４％

其中

：

大型

１３５１ ６１１６ ２７．９２％

中型

１９１９ ６１２４ ３０．３５％

轻型

２０８ １７２０ ９１．７５％

销售量

３５６０ １３７２８ ２０．０２％

其中

：

大型

１４７７ ６１５８ １５．８４％

中型

１８４１ ６００１ １４．７０％

轻型

２４２ １５６９ ７６．２９％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

布中证协（

Ｓ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０９

］

９７

号）的有

关规定，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托管银行商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起对

公司旗下基金持有证券隆平高科（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的估值进行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起，我司对旗下基金目前持有的证券隆平高科（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在确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ＳＡＣ

行业指

数作为计算依据。

关于本次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调整旗下部分基金估值的后续事项，本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予以披露。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０５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因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划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在

２

月

１０

日停牌，现因相关事项仍在向相关方及有

关部门咨询论证，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

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

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

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

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隆平高科（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采用

“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在确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ＳＡＣ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

据。 在隆平高科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１７

名，有效表决票为

１４

票，马蔚华、张光华和李浩三位执行董事回避表决，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

的议案》。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董事会同意向本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授予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一、授予数量

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数量合计

１８６

万份，占目前本公司股本总额

２１６

亿股的

０．００８６％

。 具体分配见下表：

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总量及分配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增值权数

量

（

万份

）

获授股票增值权对

应标的股票占总股

本比例

获授股票增值权占

本期股票增值权总

量比例

１

马蔚华 行长

３０ ０．００１４％ １６．１３％

２

张光华 董事副行长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４８％

３

李 浩 董事副行长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４８％

４

唐志宏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６８％

５

尹凤兰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６８％

６

丁 伟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６８％

７

汤小青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６８％

８

王庆彬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６８％

９

兰 奇 董事会秘书

１５ ０．０００７％ ８．０６％

１０

徐连峰 技术总监

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６．４５％

合计

１８６ ０．００８６％ １００．００％

二、授予日

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三、授予价格

根据相关规定，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日的本公司

Ｈ

股股票收盘价；

２

、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日的前

５

个交易日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平均收盘价。

即，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授予价格为：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本公司

Ｈ

股股

票收盘价

１６．４６

港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前

５

个交易日本公司

Ｈ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１６．６５

港元的较高者，为

１６．６５

港元。

本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是指本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

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益的权利。

本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对象不实际拥有股票， 也不拥有股东表决权、

配股权、分红权。 股票增值权不能转让和用于担保、偿还债务等。

特此公告。

附件：《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第五

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独立意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附件：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第五期Ｈ股股票增值权的独立意见

作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以客观、

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对公司董事会《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

获授股份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的内

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股票增值权的授予及解

锁安排（包括授予数额、授予日、授予价格、行权有效期和限制期等事项）未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五期

Ｈ

股股票增

值权的议案》时，

３

名执行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衣锡群、黄桂林、阎兰、周光晖、潘英丽、刘红霞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关于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商收益增强

Ａ

华商收益增强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３０００３ ６３０１０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

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注：

１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停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２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限制本基金（

Ａ

类或

Ｂ

类）每个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或累计高于

５

万元的申购业务及作为转

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５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

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５

万元，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

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

２

）限制本基金（

Ａ

类或

Ｂ

类）每个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或累计高于

５

万元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５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

作日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５

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

万

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

３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４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石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７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延边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裁定受理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一

案，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

号公告）。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在延边中院召开

（公司临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共有

３０８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金额总

计

１

，

４４４

，

１３５

，

８５５．６７

元。 其中担保债权

４

笔，申报金额

３０１

，

４４９

，

６７８．２０

元；税收

债权

１

笔， 申报金额

１

，

０７４

，

６０３．４３

元； 普通债权

３０３

笔， 申报金额

１

，

１４１

，

６１１

，

５７４．０４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二、风险提示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

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管理人披

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邮件、

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本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办公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

会共有董事

９

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９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俞其兵先生主持，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授予数

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其中独立董事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公司董事葛文耀、邵景楚、林宝达、何立红、候英兰为《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确定的激励对象沈

梅桂、刘广财、王丽娟、杜炯、刘沁琪、薛学智自公司离职，已经不再具备参加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的资格，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３

，

２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３

，

１２０

万股，其中首

次授予

２

，

８１０

万股，预留部分为

３１０

万股。 首次授予对象由

１６８

名调整为

１６２

名。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

授予日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其中独立董事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公司董事葛文耀、邵景楚、林宝达、何立红、候英兰为《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条件已经达成，决定依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中授权事项第（

１

）

项“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的规定，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该授予日符合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订，

已获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草案修订稿）》。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草案修订稿》。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得批

准。

（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草案修订稿》的规定，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同时满足下列获授限制性股票条

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３

、激励对象接受本公司《考核办法》的考核且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三）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１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及各激励对象职务

本激励计划采用一次性授予

３

，

１２０

万股，预留

３１０

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２

，

８１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２１％

。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具体名单与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本计划总

量的比例

（

％

）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

一

、

董事

、

高管

１

葛文耀 董事

、

总裁

２００ ６．４１ ０．３０

２

邵景楚

董事

、

技术研发总监

、

研发中心总经理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３

林宝达 董事

、

人力资源总监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４

何立红 董事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５

候英兰

董事

、

研发中心副总经

理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６

季学林 公司财务总监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７

钟碰辉 董事会秘书

６０ １．９２ ０．０９

二

、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２０ ３．８５ ０．１８

三

、

核心骨干员工

２

，

１３０ ６８．２７ ３．１９

合计

２

，

８１０ ９０．０６ ４．２１

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３．８２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

每股

３．８２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旗滨集团限制性股票。

３

、监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及在股东大会上的说明情况

监事会对经公司调整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１

）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２

）除因离职的情形外，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数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数一致。

４

、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

１

）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

２

） 董事会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

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的条件， 同意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３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

法》、《备忘录》 等规定的有关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且激励对象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

５

、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

结论性法律意见为：

（

１

）公司具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２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为实施《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３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４

）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及授予的

其他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５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符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

６

）公司已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

息披露义务。

（四）激励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同时根据《草案修订稿》，公司的激励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

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股份总数为

２

，

８１０

万股，授予价格为

３．８２

元

／

股，授予日股票价

格为

８．７７

元

／

股，则股权激励成本为

１３

，

９０９．５

万元。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授予，则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

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激励成本摊

销

３９４１．０ ４９８４．２ ３１２９．６ １５０６．９ ３４７．７

上述股权激励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其他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将严格按照《草案修订稿》以及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О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 实际到会监事三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永忠先生主持。 经全体出席会议的

监事审议和表决，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授予数

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确定的激励对象沈

梅桂、刘广财、王丽娟、杜炯、刘沁琪、薛学智自公司离职，已经不再具备参加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的资格，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３

，

２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３

，

１２０

万股，其中首

次授予

２

，

８１０

万股，预留部分为

３１０

万股。 首次授予对象由

１６８

名调整为

１６２

名。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我们对经公司调整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除因离职的情形外，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数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数一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

授予日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该授予日符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同时本次授予

也符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条件。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２８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有新增临时提案提交表决：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１８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１０％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提出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作为

新增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

本次会议第五项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与第十一项

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均为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但内容相互冲突。 根据会议表决结果，因投票赞成第五项议案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数未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第五项议案未获通过；第十一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以第十一项议案为准。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在南京市湖南路

４７

号江苏凤凰台饭店六楼百合花厅

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９．１５ ％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海燕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

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０

股；反对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弃权票

０

股，反对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７９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７９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８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９

、关于变更职教复合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和方式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１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不足分配

的现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调整如下：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

，

５４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股利

０．０８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０３

，

５９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不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

公司各全资子公司已各自做出决议，拟将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在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后，全部向母公司分配。关于子公司向母公司分配的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待分配完成后公司将视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期间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分配。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 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

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毛玮红、席庆童律师（下称“本所经办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

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等法律

问题发表意见，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后

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下称 “《股东大会公

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议

案、会议出席对象等相关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了《江苏凤凰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提交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下称“《补充通知》”），增加《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南京市湖南路

４７

号江苏凤凰台饭店六

楼百合花厅如期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长陈海燕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议案与《股东大会公告》及《补充通知》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增加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股东登记表》以及有关的身份证明、委托书、持股凭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经核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任职务，

具备列席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共

１３

名股东（股东代理人），共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额

为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９．１５％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对

列入股东大会的提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会议以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７

、关于变更职教复合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和方式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７９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会议以

０

股同意，

２

，

０１４

，

２３０

，

９５７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弃权，否决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等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毛玮红

席庆童

单位负责人：车 捷

二Ｏ一二 年 五 月 四 日


